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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信托受益权转让期限

信托受益权转让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， 如遇节假 日则顺延 。

四、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

为受让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信托受益权，乙 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价

款共计人民币_ 元整 (小写： ¥ ) 。

甲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：

账户名称： 蚌埠市乡村发展振兴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 徽商银行蚌埠东淮支行

银行账号： 225007239631000002

五、 信托受益权的回购

甲方应于转让到期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转让给乙方的信托受益权进

行回购，乙方无条件配合。 甲方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起，信 托受益权

自动转让给甲方。 乙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：

甲方就回购信托受益权需向乙方支付的转让价款为： 信托本金额+

信托本金额×6.0%×甲方持有信托受益权实际天数/365—乙方持有该

信托受益权期间已取得的信托受益金额

账户名：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六、 信托受益权的回购价款

。

七、 甲方无条件不可撤销承诺：

若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预期收益率6.0%足额以现金方式获得

信托受益的情况下，或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回购

买本协议所述之信托受益权， 甲方不得拒绝，乙 方向甲方发出有关该信

托受益权提前回购及回购价款支付的书面通知时立即生效，甲方应自收

到上述书面通知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，将全部信托受益权回购价款转入

乙方指定收款账户。

前述情形包括：

1、 信托受益权对应的信托收益分配日之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仍未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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